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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社長座談會流程表 

日期：107年 06月 12日(星期二) 18時至 20時             地點：IR201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18:00-18:30 報到 & 用餐 

1.簽到並領取會議資料 

2.核對資料並請詳閱資料 

3.社團互動交流 

18:30-18:40 主席致詞 主席介紹與會師長 

18:40-18:50 師長致詞 
1. 羅怡卿學務長 

2. 陳朝政副學務長 

18:50-19:00 課外活動組組務報告 
報告人： 

課外組陳惠亭組長 

19:00-19:10 課外活動組組務報告 
報告人：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 

19:10-19:30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 

第十四屆學生會會長郭慧茹 

19:30-19:50 提案討論 
主持人： 

課外組陳惠亭組長 

19:50-20:00 臨時動議  

20: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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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全校社團社長座談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年 06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18時 

開會地點：IR201教室 

主持人：課外組陳惠亭組長                  紀錄：王慶煌先生 

出席者：學生會長及幹部、各社團社長、各系學會會長 

列席者：陳惠亭組長、楊秋蓮小姐、林季瑤小姐、康雅婷小姐、王慶煌先生 

        李昊原先生 

壹. 主席致詞：恭喜各位新任社長上任，若有需要，歡迎跟課外組這邊提出來， 

        祝各位期末考順利，社運昌隆 

貳. 課外活動組報告 

一、 課外組陳惠亭組長：社團辦理活動應注意的性別平等問題宣導(如 ppt) 

二、 課外組王慶煌先生：課外組組務報告 

(一) 學輔經費、募款經費：配合本校會計時程，本學期學輔經費核銷資料

請於 107年 6月 25日(一)下午 17時前，送至課外活動組，補助之成果報

告請上資訊系統填寫列印，並經輔導老師簽名後交至課外活動組。107年 6

月 25日(一)以後辦理之活動請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核銷，至遲於 107年 7

月 12日(四)下午 17時前核銷完畢。 

備註：學輔經費及深耕計劃經費皆為教育部補助經費，同一活動不可同時

申請兩筆補助，如有重複申請之情事，請速通知承辦人放棄補助。 

(二)106學年度第 4次社團審議委員會將於 107年 06月 22日(五)中午 12

時假濟世大樓一樓學生社團會議室召開。(請各屬性社團委員代表務必準時

出席參加) 

(三)107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報名時間：107年 6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 

   活動時間：107年 9月 2日至 9月 4日止 

   集合時間：107年 9月 2日(日)上午 07：30 

集合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B1演藝廳 

報名網址： 

備註：本活動為年度重要社團幹部訓練，請新社長務必出席，如社長不克

參加，請另派代表出席，未出席參加者酌扣當年度平時評鑑成績及不補助

107學年度基本運作費。如因故需更換參加人員請於 107年 8月 8日前通

知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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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提升學生社團辦理活動核銷學校經費之效率，建議各社團及系學會

應落實社團幹訓及經驗傳承，且負責核銷社團經費人員應先行檢核，再向

課外組各承辦人員辦理核銷，避免一錯再錯的問題影響經費核撥。 

(五)各社團辦理活動必須填寫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向課外組申請，若於活

動期間受傷且無向課外組完成活動申請手續，則影響學生保險理賠問題。 

(六)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身

安全，並且於活動前提出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然災

害時，必須依照學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七)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

輔導。學生活動期間原則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課

期間進行社團、學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日為限），需經相關課程授課老

師、系主任及學院院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序，始得

辦理。 

(八)學生社團活動不得以辦理活動為理由向學校申請公假。 

(九)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

衛生安全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社

團辦公室等場地煮食及用火；另要有活動申請才能預借場地。 

(十)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關

可疑之詐騙事件，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立即向校安中心反應，或報警

處理。 

(十一) 社團辦理活動申請，企劃書內容要與活動執行內容相符，宣導文宣

不可誇大不時並請注意社會觀感問題。 

(十二)社團移交資料於即日起可上網填寫，填寫後列印紙本資料，並經新

舊任社團負責人及輔導老師簽名後繳交至學務處，繳交期限為 6月22日(星

期五)17：00前，如有特殊狀況請洽各屬性社團承辦人。 

(十三)106年寒暑假服務成果展請於 107年度辦理服務學習或返鄉服務等

活動之社團，於活動結束後兩周內繳交活動資料光碟一份，內含活動計畫

書、活動照片及影片至課外活動組。 

(十四)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社團停止活動及解散 

停社：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活動（以下簡稱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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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召開社員大

會時，應由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更新社團資料

者。連續二年停社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

員會審議。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者，除行為人及負責人

依校規處分外，學務處經召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社團依情節之輕重

予以下列之處分： 

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停止活動（停社處分）。 

解散社團並撤銷登記。 

◎學生社團之解散： 

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解散之決議，檢附申請書報請學務處核准後解散

之，後送本委員會備查。有二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二年內未至學務處更新

學生社團資料者，得由學務處提報解散申請案送交本委員會審議後解散。 

◎學生社團停社或解散後之財務處理： 

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完成財產之清點及清理並歸

還學生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未清理完畢遺留之財產，視同遺棄物處

理。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學生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者，經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者，得提交本委員會討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為丁等社團者，以停社懲

處。 

參. 學生會會務報告-報告人：第十四屆學生會會長郭慧茹 

-校務報告 

1.校長遴選-目前由楊副校長接任代理校長 

2.自由大樓更名-啟川大樓更名為自由大樓 

3.東側停車場-去年 5月通過校務會議，購地案通過，送至教育部後，第一 

次回函要求更正，今年又再次送至教育部，教育部第二次回函，認為不適， 

於 6/8地 7次校務會議，和川租約至 9/30，6/9才於新聞得知和川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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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規劃開放新館地下二樓(需經過風險評估與改善)、醫研大樓平面及地 

下一樓，目前學生會要求總務處須於近期舉辦說明會，說明停車方面的問 

題。 

-學權專區 

各委員會學生代表-大家可以於 6/14-6/16關注學生會粉專，會開放線上表 

單供大家填寫，可以讓大家爭取自己的權益。 

-活動專區 

薪傳營-請新任社長趕快至網路上填寫報名表單。 

-社團嘉年華 

請各位注意”107社團資訊平台”上的資訊，近期會有討論及消息。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7年 06月 12日 20時散會 

 


